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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陳信龍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27
傳真：(02)29681340
電子信箱：AB1263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天主教聖心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聖心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技字第115031516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

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CZ45XS）

主旨：有關「2026年新北國際教育博覽會－幸福顯影活動」，請

貴校協助於學校網站或活動集會時間宣導相關訊息，鼓勵

師生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2026年新北國際教育博覽會實施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今年博覽會主題為「不思議的幸福（The Wonder of 

Becoming）」，為展現新北教育與生活風景的完整性，特

辦理「幸福顯影」活動。本活動旨在募集師生及市民在日

常生活中開懷大笑、為目標努力或專注於所愛的「幸福瞬

間」照片，並將這些身影化為像素，共同拼貼成3月21日市

民廣場上的大型主視覺牆，象徵每一位參與者都是拼出新

北未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。

三、本案活動資訊如下：

(一)活動說明：參加者需透過Instagram（IG）平台與Google

表單進行線上投稿，上傳代表「生活幸福瞬間」的照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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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。成功上傳且符合規格之照片，將成為博覽會主視覺

牆的一部分。

(二)辦理時間：

１、照片募集時間：115年2月24日（星期二）起至115年3

月15日（星期日）截止。

２、實體牆面展出：115年3月21日（星期六）於新北市政

府市民廣場展出。

(三)參加方式（需完成以下三步驟始具抽獎資格）：

１、尋找傳送門：追蹤官方Instagram帳號「新北學

BAR」。

２、幸福上傳中：點擊官方IG首頁連結進入Google表單，

填寫資料並上傳橫式、高畫質（建議1MB以上，最大

10MB）之清晰照片。

３、回報領好運：返回IG指定活動貼文下方留言「已投稿#

不思議的幸福」，並標記（Tag）2位好友。

(四)參加資格：本市所屬各級學校師生及一般民眾皆可參

加。

(五)獎勵方式：

１、幸福參與獎：凡成功上傳且符合規格之照片，將於3月

21日實體博覽會主視覺牆上展出，成為新北教育風景

的一部分。

２、幸運抽獎：完成上述報名步驟者，即有機會抽中

AirPods 4、快充行動電源及藍芽喇叭等多項好禮。

四、檢附「幸福顯影活動」資料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
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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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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